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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續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及所得稅優惠 

 

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第XIVA部（香港法例第571章）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

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）以及上市規則第13.09 (2) 條

而刊發。 

 
開易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宣佈,根據《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理辦法》（國

科發火[ 2008 ] 172號）及《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理工作指引》（國科發火[ 2008 ] 362號）

有關規定,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開易 (廣東) 服裝配件有限公司（「開易廣東」）基於廣東

省科學技術廳、廣東省財政廳、廣東省國家稅務局和廣東省地方稅務局聯合發出的《高

新技術企業證書》,繼續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。  

 
根據相關規定,開易廣東獲得高新技術企業認定資格後,預期可享受國家關於高新技術企業

的稅收優惠,截至2013年12月31日、2014年12月31日及2015年12月31日止的三個財政年度,所

得稅預期按15%的比例徵收。如果不享受該稅收優惠，開易廣東的正常所得稅率將是

25%。 

 
 
 

承董事會命  
開易控股有限公司 

許錫鵬 
主席 

 
 

 
香港，2014年6月4日 
 
 
 
 
 

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行董事為許錫鵬先生、許錫南先生及周浩光先生；非執行董事為楊少
林先生；及獨立非執行董事為林斌先生、江興琪先生及譚旭生先生。 
 


